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宁波旭升汽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升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旭升股份新增关联方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徐旭东先生于近期与科佳（长

兴）模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佳长兴”）签署了《科佳（长兴）模架制

造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徐旭东

先生将以现金增资的方式成为科佳长兴的股东，并持有科佳长兴18.00%股权（对

应实缴注册资本：3,150.0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科佳长兴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关联方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徐旭东先生、

陈兴方女士、徐曦东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最

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上述议案，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新增关联方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且合法、合规；本次公司新增关联方及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

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按照《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持续、正常进行，公司合理预计了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增加 2022 年度预计

金额（8-12 月） 

2022 年 1-7 月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科佳长兴 300.00 100.00 

合计 300.00 1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本次增资前） 

关联方名称：科佳（长兴）模架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MA2D18DM22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祥福路 30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郑功坚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01-0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模具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高品

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科佳长兴总资产 25,322.91 万

元，净资产 5,302.53 万元，202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468.01 万元，实现净利润

86.50 万元（数据经湖州金平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关联关系 

本次增资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徐旭东先生持

有科佳长兴 18.00%股权。 

（三）履约能力分析 

科佳长兴为依法存续的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持

续、正常进行所需，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采购商品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

双方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科佳长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交

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新增关联方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此予以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

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相关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未



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

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旭升股份新增

关联方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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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